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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资产注入有关情况说明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 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莆田平海湾海上风电场三期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海电三期项目”）的补贴合

规性尚未获得最终核查确认，暂不符合协商启动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。 

●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出补充说明：待海电三

期项目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自查核查结果确认后三个月内，将与公司充分协商，

启动海电三期项目资产注入程序。 

●风险提示：海电三期项目资产注入进度存在不确定性。 

 

近期，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关注到在“上证 e互动”

等平台有关投资者的询问，投资者关注到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

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福建投资集团”）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中福建莆田闽投

海上风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闽投海电”）即海电三期项目资产注入进度事宜。

公司高度关注上述情况，并对相关事项进行核实。现说明如下： 

一、福建投资集团关于闽投海电资产注入的承诺 

2019 年，公司在申请重大资产重组即向福建投资集团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公

司债券购买福建中闽海上风电有限公司 100%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时，公司控股

股东福建投资集团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，其中关于闽投海电资产注入

的承诺为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，在该实体稳定投产、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

内实现盈利、不存在合规性问题并符合上市条件后一年内，本公司将与上市公司



充分协商，启动将该符合上市条件的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的程序。上述承诺中的

“稳定投产”系指相关公司的所有发电机组或发电工程试运行期满后，确定发电

机组或发电工程的技术指标符合产品技术文件规定，并签署相关验收证书。 

二、闽投海电暂不符合协商启动注入的条件 

以闽投海电为项目单位投资的海电三期项目装机规模 30.8 万千瓦，已稳定

投产满一年，2022 年度实现少量盈利。2022 年 3 月，国家发改委、能源局以及

财政部三部委联合开展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自查核查工作，核查范围为截止到

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并网，有补贴需求的风电、集中式光伏电站以及生物质发

电项目，对项目合规性、规模、电量、电价、补贴资金和环保等六个方面确认的

合规项目，将分批予以公示。2023年 1月 6 日，受国家发改委、财政部、国家能

源局委托，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分别正式公布了《关于公布第一批可再生能源发

电补贴核查确认的合规项目清单的公告》，海电三期项目未列入该批清单。由于

前述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自查核查尚未完成，海电三期项目尚未取得最终补

贴核查结果，因此是否属于发电补贴合规项目尚不确定，导致项目补贴收入确认

及项目最终收益存在不确定性。同时，资产的盈利能力直接影响注入的资产价值

评估，现时启动注入程序无法提高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，不利于

维护上市公司权益。 

福建投资集团已在积极沟通，申请尽快取得核查确认结果，在上述合规问题

解决、确认前，闽投海电即海电三期项目暂不符合“不存在合规性问题并符合上

市条件”的启动注入条件。 

三、福建投资集团作出补充说明 

福建投资集团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出具《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暨资产注

入事项的补充说明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由于 2022 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自

查核查工作尚未完成，海电三期项目的补贴合规性尚未获得最终核查确认，因此

补贴收入确认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暂不符合协商启动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。待海

电三期项目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自查核查结果确认后三个月内，本公司将与上

市公司充分协商，启动闽投海电即海电三期项目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的程序。 



四、风险提示 

海电三期项目资产注入进度存在不确定性，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，及

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12月 16日 

 


